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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作業要點 

 

民國 112 年 2 月 23 日訂立 

民國 112 年 12 月 21 日修正 

      第一章  總則 

第 一 條  為利投資人同意及收受股務事務及基金事務（以下統稱「股務事

務」）電子通知，並利發行人發送股務事務電子通知，本公司特建置

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」（以下稱「本平台」）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
本平台辦理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之範圍，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

准者為限。 

第 二 條  本平台採網際網路連線，提供投資人、發行人或其代辦股務事務

機構（以下稱「代辦機構」）等使用者，以第四條所定之身分識別方

式登入本平台使用股務事務電子通知相關服務。 

前項投資人以國內保管機構為代理人者，應以該保管機構為本平

台之使用者，且保管機構應取得該投資人同意收受股務事務電子通知

之意思表示。 

第二章  服務申請及身分驗證作業 

第 三 條  發行人使用本平台辦理股務事務電子通知，須與本公司簽訂股務

事務電子通知服務委任合約書，並檢具下列文件送交本公司： 

一、公司變更登記表首頁或法人設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二、基本資料表，簽蓋原留印鑑，向本公司指定其使用於本平台之電

子憑證。 

三、印鑑卡。 

如發行人已與本公司訂有「電子投票事務委任合約書」，得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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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原所留存之印鑑，無須檢具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文件。 

代辦機構受發行人委任辦理股務事務電子通知相關資料處理者，

應填具申請書並簽蓋原留印鑑，向本公司指定其使用於本平台之電子

憑證。如代辦機構曾受發行人委任辦理電子投票事務者，代辦機構得

指定原所留存之印鑑。 

第 四 條  使用者採電子憑證之身分識別方式登入本平台，應使用本平台公

告有效之下列任一電子憑證辦理登入： 

一、證券商網路下單憑證。 

二、網路銀行憑證。 

三、證券暨期貨共用憑證。 

四、自然人憑證。 

五、工商憑證。 

六、其他經本平台公告之電子憑證。 

投資人為自然人者，除依前項規定登入外，亦得透過智慧型行動

裝置，依下列方式辦理登入： 

一、使用本公司集保 e手掌握 App之身分識別方式登入。 

二、使用行動自然人憑證 App（TW FidO）方式登入。 

三、其他經本平台公告之行動身分識別（FidO）方式登入。 

第 五 條  投資人第一次使用本平台，應先留存電子郵件信箱及接收並點擊

驗證訊息，以完成註冊程序。但投資人已使用本公司「股東會視訊會

議平台」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投資人得隨時登入本平台變更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。但第九條第

二款之股東或基金受益人未於當次股務事務電子通知發送日一日前

為變更者，當次之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仍會寄送至原留存之電子郵件信

箱。 

第 六 條  投資人欲以電子方式收受股務事務通知者，至遲應於發行人辦理

當次通知事由之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日一個營業日前，於本平台辦理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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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事項： 

一、同意現在及未來成為特定有價證券之股東或特定基金之受益人

時，收受其股務事務電子通知。 

二、擇定收受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之同意期間。 

前項投資人之意思表示，於投資人對發行人喪失股東或基金受益

人身分後，復取得股東或基金受益人身分者，仍繼續有效。 

投資人就第一項所為之意思表示，得隨時登入本平台變更或終

止，變更後之同意期間將重新起算。但股東或基金受益人未於第一項

規定之期間截止前為變更或終止之表示者，仍將收到當次之股務事務

電子通知。 

第三章  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作業 

第 七 條  發行人或其代辦機構於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日前十一個營業日至

前八個營業日，以其指定使用於本平台之電子憑證，將本次採用電子

通知及股利或收益分配發放相關資料輸入本平台，視為發行人已就當

次股利或收益分配發放向本公司申請本平台之服務。 

發行人之股票股利非以新股權利證書發放者，前項股利發放資料

中之股利發放日期及電子通知發送日期，得於電子通知發送日二個營

業日前輸入本平台。 

發行人或其代辦機構欲撤銷第一項之申請者，應於停止過戶期間

開始日二個營業日前，透過本平台向本公司申請。 

發行人或其代辦機構欲變更第一項所輸入之資料，應於電子通知

發送日二個營業日前於本平台辦理變更。 

第 八 條  發行人或其代辦機構依前條第一項申請本平台之服務後，本公司

應將證券所有人名冊或受益人名冊與依第六條申請收受股務事務電

子通知之股東或基金受益人資料進行比對，並於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日

起三日內以證券所有人名冊或受益人名冊提供發行人或其代辦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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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收受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之股東或基金受益人明細。 

發行人或其代辦機構應於電子通知發送日一個營業日前，依本公

司所定媒體檔案格式，提供股務資料及有權收受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之

股東或基金受益人明細予本公司。 

第 九 條  本公司接獲發行人依前條提供之股務資料與股東或基金受益人

明細後，依下列方式辦理電子通知： 

一、股東或基金受益人以國內保管機構為代理人，或為證券投資信託

事業及其他本公司指定機構者，以電子郵件通知該等機構或事業

至本平台，以批次方式下載股務明細。 

二、前款以外之其他股東或基金受益人，以電子郵件發送至其留存本

平台之電子郵件信箱，如股東或基金受益人已開通集保 e手掌握

App者，亦另以推播方式發送通知。 

第四章  查詢作業 

第 十 條  投資人得於本平台查詢同意收受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之有價證券

範圍及期間。 

第十一條    本平台以電子方式發送股務事務通知予股東或基金受益人後，發

行人或其代辦機構得於本平台查詢通知結果。 

第十二條    股東或基金受益人就股務事務電子通知之相關事宜有疑義者，應

洽發行人或其代辦機構詢問。 

第十三條  股東或基金受益人得自電子通知發送日起三年內，於本平台查詢

並下載發行人所發送之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內容。 

倘逾前項期限，股東或基金受益人仍得洽發行人或其代辦機構查

詢通知內容。 

第五章  附則 

第十四條  發行人使用本平台辦理股務事務電子通知，其依公司法、證券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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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法、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、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、證券投

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應對股

東或基金受益人履行之通知義務，不受影響。 

第十五條  發行人各次使用本平台發送股務事務電子通知，應依本公司訂定

之收費標準，按時繳納費用。 

第十六條 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公司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問答集及其他相

關規定辦理。 


